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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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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民法总则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其在法政策上依然有一些欠缺，同时民事的法律关系在法学中没有明确的
认识。鉴于此，本文主要研究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法律关系这两者的理论与特征，从而给法学界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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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本质及内在利益冲突
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民事行为能力是由自然人

实施法律行为的一种独立条件与前提。因此，民事行
为能力的本质就是自然人在理智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
意思能力。因为在私法中的意义自治指的就是人人享
有行为自由的原则，所以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也可以大
致归类到自由的范畴体系。

从抽象来看，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只是把自然人从
出生开始，无差别的、平等的获得享有民事权利，并承
担民事责任的义务资格。当人人在平等享有民事权利
能力的前提下，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以及可否享有
某种限度的民事行为能力，这是任何一个自然人在从
事民事活动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都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作用。换句话来说，民事行为能力直接关系到两
种可能性，一是一个人基本财产权的可能性，二是一个
人依照意思实施法律交往的可能性。如果剥夺某一个
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则相当于取消了人的自主行
为能力。人一旦被限制行为自由，人格的发展也会受
到限制。因此，在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前提下，民事行
为在在司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其给人的
自由发展也提供深远的意义与作用。

此外，从交易的视角来看，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在构
造上对于交易的便捷和安全性也提供了重要的意义。
同时从利益的冲突观念来看，在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中，
如果利益关系的强弱明显，则无行为能力的人或限制
行为能力的人，在交易时应得到怎样的保护，在司法学
界中应该进一步的探讨。

二、关于民事法律关系的作用特点
在调整个社会关系中，民事法律关系是其使用的

基本工具，这是法学界经过讨论得出的结论。但是，民
事法律关系具备怎样的职能，又如何有效发挥作用，大
部分的人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个问题与人们对民
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民事法
律关系的构成要素，我国的大陆法学界已经形成一个
统一的说法，主要有三个要素构成，即主体、客体与内
容。这三个要素使民事法律关系形成一个清晰的、确
定的概念。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念，他
们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分为动静两个方面，静要
素指的就是主体与客体，而动要素指的就是权利、义务
及其他变动的原因。由此可见，静态观念充分反映出
在某一时间点中的法律关系的状态，而动态观念反映

出法律关系的整体形成过程，这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对
民事法律进行关注，并分别给予不通过的满足与价值。
当时从整体来看，动态的观念涵盖了静态的观念，动态
观念具有更好的包容性与全面性。因此，对于这动静
两个观念来看，可以总结出三句话，即部分撷取、独立
生成、个别落实。

综上所述，从民事法律关系的作用特点来看，用片
面性来概括则是最为贴切的，它充分的、准确的把民事
法律关系需要解决的问题展现出来，同时问题的个别
化特征，以及民事法律与整个社会的背景关系也充分
的表现出来，同时，通过审判实践积累下来的经验说
明，民事法律关系中所展现片段性理解以机构在司法
人员的心中形成一种普遍的观念。可用司法语言对其
进行统一的描述，即“一案一诉”，指的就是一个法律
关系职能处理一个案件。在大多数的民事案件中，司
法人员都是遵循这一个观念原则来处理，并得到了很
好的解决方案。然而，“片段性”的法律关系也存在一
定的缺陷与不足，主要在于其作用模式与实际生活的
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这在司法界中还没有引起很重
要的关注度。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片断性”的观念在
司法实践中具有极端化的适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把
民事法律关系与社会生活面貌存在很大的差距，很难
把法律关系的本身作用以正面的形式发挥出来，同时，
也给一 些 其 他 的 民 事 法 律 制 度 带 来 一 定 的 困 扰 与
难题。

三、结语
在民法总规则的法律规范中，民事行为能力制度

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与意义。它涉及到很多权益保护的
相关内容，例如未成人的权益保护、交易相对人的权益
保护等。在制度的构造中，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又与多
种法政策紧紧相关。这在法学界中，对于民事行为能
力的法律观念、制度设计等方面成为重要的研讨问题。

此外，对于现有的民事法律关系理论而言，也存在
诸多的不足与缺陷，主要体现在民事法律关系的认识
不到位的问题上，同时，在相关学者研究民事法律关系
时，大部分都是通过孤立化、个别化、静态化的研究视
角，使民事法律关系作为民法的调节工具受到很大的
局限性，因此，对于民事法律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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